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系博士班研究生
博士候選人申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4.9.10製表

	學號
	
	姓名
	
	入學時間
	   年  月  日

	□修業兩年(含)以上

□已修滿      學分(□是 □否 逕修博士學位)

    附件：成績單正本、畢業學分數核對表
□通過資格考 。

系助理初審：   □通過  □不通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系助理簽章：             

	本研究指導委員會同意推薦                  同學為博士候選人
指導教授（兼研究指導委員會召集人）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共同指導教授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其他委員：
 1.                  教授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2.                  教授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3.                  教授  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備註：
博士生修業兩年(含)以上，修畢規定課程 經審核可免修者除外 ），修滿 36 學分（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 78 學分）（不含先修及研討類課程學分）並通過資格考，經研究指導委員會推薦，得依規定申請為博士候選人。


	系主任審查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系主任簽章：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

